
  

(中文譯本 ) 

 

 

政府就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於  

2011 年 6 月 14 日通過議案的回應  

 

 

在本年 6 月 14 日工商事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上，委員會通

過以下議案：  

 

「本事務委員會認為政府當局不應解散香港賽馬會中藥

研究院 (中藥研究院 )。」  

 

當局的回應  

 

背景 

 

2.  中藥研究院於2001年5月成立，其使命是透過推動和統籌與

中藥發展有關的活動，以及為以科學及循證為本的中藥研發項目

提供策略性支援，將中藥業發展成為香港的高增值行業。中藥研

究院根據《公司條例》成立，是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應

科院 )的附屬機構。香港賽馬會 (透過轄下的香港賽馬會 (慈善 )有限

公司 )和應科院各佔中藥研究院 50%股份。  

 

3.  近年中藥界有很多新發展。因此，政府認為是適當時候進

行 全 面 檢 討 ， 研 究 如 何 更 有 效 地 推 動 香 港 中 藥 研 發 及 檢 測 的 發

展。檢討範圍包括：現時中藥界的情況及需要；如何最有效地結

合「官、產、學、研」各界別的工作，以配合未來發展的需要；

以 及 已 運 作 十 年 的 中 藥 研 究 院 的 角 色 及 成 本 效 益 。 檢 討 報 告 於

2011年 3月 提 交 中 藥 研 究 院 董 事 局 及 創 新 科 技 署 考 慮 。 該 報 告 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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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 藥 研 究 院 的 成 本 效 益 低 於 當 初 成 立 時 所 預 期 。 財 政 方

面，中藥研究院過去十年用於研發項目的開支約為1.08億元

(由香港賽馬會 (慈善 )有限公司資助 )，即每年平均研發開支

約 1000萬元 (按年開支有所差異 )。應科院自 2008/09年度起

為 中 藥 研 究 院 預 留 的 經 常 營 運 開 支 每 年 約 1,000 萬 元

[2009/10年度的實際開支是865萬元 ]。因此，研發開支與營

運開支的比例接近 1： 1，情況並不理想。至於研發成果方

面，並沒有取得顯著成效 (其中一個關於製造化學對照品的

項目是重點工作，由於遺失文件及就化學對照品的質素有

所懷疑，現已暫停出售有關對照品 )；  

 

(b) 中藥研究院由於規模小 (只有20餘名員工 )，未能創造具規模

效益。該院過去多年雖曾嘗試於不同時期重整其策略方向

及工作重點，但成效依然未如理想；  

 

(c) 過去十年，中藥界有很多新發展和轉變，顯示越來越多機

構有興趣並有能力在不同層面為香港中藥發展作出貢獻，

例如：香港檢測和認證局於 2009年成立，並將中藥列為四

個具潛力的選定行業之一；本地大學在中藥方面的科研能

力及設施在多年發展後均有所提升 ；香港科技園公司近年

積極發展包括中藥及西藥的生物科技產業群組等；以及  

 

(d) 中藥研究院當初被納入應科院的架構下， 目的是讓中藥研

究院受惠於應科院在行政及內務管理上的支援。然而，經

過一段時間後，應科院的工 作重點越趨集中於資訊及通訊

科技領域上，與推動中藥發展的工作無關。  

 

4.  這次檢討對中藥研究院的未來提出了三個方案 ，即 (1)維持

現狀； (2)全面修訂中藥研究院的角色及功能；以及 (3)由政府設立

一個新的委員會，統籌中藥的發展與推廣工作，並解散中藥研究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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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創新科技署認為方案 (3)最為可取。由於推動香港中藥發展

的協調工作日趨複雜，有需要由政府主導的新委員會協調各方的

工作，共同推動中藥研發和檢測的工作，以配合香港未來的需要。

此外，應科院專注於資訊及通訊科技範疇，並不具備中藥方面的

專門知識，這方案亦可解決中藥研究院作為應科院附屬機構的結

構性問題。  

 

6.  此外，自2010年年中開始，中藥研究院發生多宗事件，反映

內部管理出現問題，例如收到不同的投訴 (包括匿名及具名投訴 )、

遺失文件及約一半員工於短期內相繼辭職等，而且亦有執法機關

介入。這無可避免地損害中藥研究院的形象及影響其運作。我們

於今年年初向事務委員會提交的事件時序表，現載於附件1。  

 

最新發展 

 

7.  正如我們早前在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所述，中藥研究院

的 未 來 由 香 港 賽 馬 會 (慈 善 )有 限 公 司 (或 香 港 賽 馬 會 )和 應 科 院 決

定。因此，我們已提交所有相關資料 (包括檢討報告、持份者的意

見、創新科技署的看法等 )，供兩名股東考慮。  

 

8.    應科院董事局深入檢討過中藥研究院 的情況，特別是在本

港急速轉變的中藥環境中所擔當的角色，並考慮到政府提出由政

府主導的委員會推動中藥發展的新策略，董事局決定解散中藥研

究院。此外，應科院董事局亦認為，應科院現時的研究重點是在

資訊及通訊科技，應把力量和資源集中投放於其核心業務，而非

中藥。  

 

9.   另一股東香港賽馬會亦通過政府解散中藥研究院的建議，

但強調在解散中藥研究院後，仍會致力支持本港的中醫藥發展。

香港賽馬會認同中醫藥對社會的價值及重要性，在中藥研究院解

散後，香港賽馬會仍會繼續把預留給中藥研究院而未動用的餘款

用作資助本港各項值得進行的中藥項目。現時，香港賽馬會預留

支持中藥研發項目的 5 億元捐款中，約有 4 億元尚未使用。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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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本港中醫藥持續發展，香港賽馬會將會動用餘款支持非牟利機

構在本港進行中藥研發。  

 

10.  在兩名股東通過建議後，創新科技署與兩名股東在 2011年9

月 28日發出新聞稿，宣布解散中藥研究院 的決定和成立政府主導

的委員會 (附件2)。  

 

未來路向 

 

11.   在兩名股東作出決定後，創新科技署現正與股東的管理層

處理解散中藥研究院的工作，包括委任清盤人、員工安排、處置

資產／未動用的款項／知識產權等事項。在人事方面，中藥研究

院現只有9名僱員。中藥研究院會根據現行合約條文及《僱傭條例》

解除員工的合約。此外，在公佈解散中藥研究院的決定前，我們

已先向員工闡述股東的決定，並促請他們協助解散公司的有關工

作。當局亦向他們保證會按合約及本港相關法例處理解約安排。  

 

12.   我們亦已着手籌備成立新的委員會，以更有效地 協調有關

各方的協作，共同推動中藥發展。委員會由創新科技署署長出任

主席，並具廣泛代表性，協調官、產、學、研各界別合力推動中

藥發展。  

 

13.  我們希望強調，解散中藥研究院 決不表示政府會減少對中

藥發展的支持；相反，新成立的委員會能更有效地為本港中藥研

發和檢測工作提供更有力的支援，從而為社會帶來裨益。   

 

 

 

 

創新科技署  

2011 年 10 月  



附 件 1 

 

香 港 賽 馬 會 中 藥 研 究 院 (中 藥 院 )  

自 2010 年 6 月 以 來 發 生 的 主 要 事 件 時 序 表  

 

 

項 目  日 期  事 件  

1 .   2 0 10 年 6 月 3 日  接 獲 匿 名 投 訴 ， 涉 及 對 中 藥 院 管 理

層 的 多 項 投 訴 。  

 

2 .   2 0 10 年 7 月 2 1 日  接 獲 中 藥 院 12 名 員 工 聯 署 投 訴 管 理

層 的 信 件 。  

 

3 .   2 0 10 年 7 月 2 2 日  創 新 科 技 署 將 關 於 匿 名 投 訴 的 調 查

結 果 ， 傳 閱 中 藥 院 董 事 局 。  

4 .   2 0 10 年 7 月 2 3 日  創 新 科 技 署 及 應 用 科 技 研 究 院 (應

科 院 )與 中 藥 院 員 工 會 面 ， 討 論 匿 名

投 訴 ， 並 聽 取 員 工 對 中 藥 院 運 作 的

意 見 。  

 

5 .   2 0 10 年 7 月 2 8 日  員 工 A 向 中 藥 院 董 事 局 報 稱 曾 遭 員

工 B 恐 嚇 。  

 

6 .   2 0 10 年 7 月 3 0 日  中 藥 院 董 事 局 開 會 ， 討 論 員 工 的 投

訴 ， 並 同 意 就 此 事 再 作 討 論 前 ， 應

先 由 兩 位 董 事 接 見 員 工 B。  

 

7 .   2 0 10 年 8 月 1 日  中 藥 院 董 事 局 接 獲 另 一 封 由 員 工 A

發 出 的 信 件 ， 指 員 工 B 行 為 不 當 。  

 

8 .   2 0 10 年 8 月 4 日  兩 位 董 事 按 董 事 局 所 商 定 接 見 員 工

B。同 日，該 兩 位 董 事 亦 與 中 藥 院 其

他 員 工 會 面 。  

 

9 .   2 0 10 年 8 月 1 0 日  中 藥 院 董 事 局 召 開 會 議 ， 討 論 有 關

匿 名 投 訴 的 調 查 報 告 、 員 工 投 訴 ，

以 及 管 方 就 員 工 投 訴 所 採 取 的 最 新



項 目  日 期  事 件  

行 動 。  

董 事 局 請 應 科 院 調 查 所 收 到 的 投

訴 。  

董 事 局 同 意 由 應 科 院 和 創 新 科 技 署

派 員 與 中 藥 院 所 有 員 工 會 面 ， 並 由

應 科 院 派 員 分 別 接 見 員 工 A 及 員 工

B。  

1 0 .   2 0 10 年 8 月 1 9 日  應 科 院 和 創 新 科 技 署 與 中 藥 院 員 工

會 面 。    

應 科 院 接 見 員 工 A 及 員 工 B。  

 

1 1 .   2 0 10 年 8 月 2 5 日  接 獲 中 藥 院 12 名 員 工 另 一 封 聯 署 投

訴 管 理 層 的 信 件 。  

 

1 2 .   2 0 10 年 8 月 3 1 日   員 工 A 報 稱 ， 有 人 在 未 經 其 同 意

下 ， 使 用 載 有 其 姓 名 的 電 郵 帳 戶 把

一 封 20 1 0 年 8 月 2 5 日 的 投 訴 信 廣

為 傳 閱 。 員 工 A 已 就 此 事 報 警 。  

 

1 3 .   2 0 10 年 9 月 2 8  日  中 藥 院 董 事 局 討 論 了 員 工 的 投 訴 ，

並 接 納 應 科 院 的 調 查 報 告 。  

中 藥 院 董 事 局 同 意 展 開 全 面 檢 討 ，

並 委 聘 兩 名 資 深 行 政 人 員 負 責 這 項

工 作 。  

1 4 .   2 0 10 年 9 月 2 9 日  創 新 科 技 署 及 應 科 院 向 中 藥 院 員 工

講 述 董 事 局 對 調 查 報 告 的 意 見 。  

 

1 5 .   2 0 10 年 1 0 月  九 名 中 藥 院 員 工 辭 職 。  

 

1 6 .   2 0 10 年 11 月 8 日   顧 問 向 中 藥 院 董 事 局 提 交 有 關 全 面

檢 討 的 進 度 報 告 。  

 

1 7 .   2 0 11 年 3 月 1 0 日  中 藥 院 董 事 局 召 開 會 議 。 顧 問 向 中

藥 院 董 事 局 提 交 《 香 港 賽 馬 會 中 藥

研 究 院 全 面 檢 討 報 告 》。管 理 層 在 會

上 提 交 其 就 《 香 港 賽 馬 會 中 藥 研 究



項 目  日 期  事 件  

院 全 面 檢 討 報 告 》 提 出 的 意 見 。  

 

1 8 .   2 0 11 年 3 月 1 8 日  顧 問 提 交 其 就 管 理 層 及 董 事 局 的 意

見 作 出 的 回 應 。  

 

1 9 .   2 0 11 年 4 月 2 8 日  中 藥 院 管 理 層 對 顧 問 的 回 應 所 作 的

意 見 。  

 

 

 

 

 

 

 

 

創 新 科 技 署  

2011 年 5 月  

 








